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名称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

历次全会精神，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办教育。提升课
后服务质量，改善午休“平躺睡”条件，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推动双

减工作取得新进展;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 ，确保义务

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占比持续稳定达 85%以

上，按照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标准投入资金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保障城乡免费义务教育顺利实施 ；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年内
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2520个，新建公办小学2所，新增公办小学

学位2970个；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确保学生体质健康优良

率达52%以上；继续通过开办公办幼儿园等方式扩充公益惠普学前教

育资源，巩固“5085”攻坚成果；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深化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优化师资配备结构；落实各项教育资助政策，切实减

轻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2年，全区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精神 ，围绕“国

际视野、国内领先、守正创新、多元公平”的教育发展目标，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较好完成了年

度工作任务。课后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午休“平躺睡”条件得到改善，“双减”工作取得良好成
效；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等方式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占比 100%；按照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标准投入资金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城乡免费义务教育顺利实施得到保障 ；学前教育三期行动计划成果得到巩固 ，6所列入

“2022年花都区民生实事”的幼儿园顺利开办，新增公办学位2520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扩

大，新增秀全中学附属小学（办学规模24班）和新华五小附属凤凰路小学（办学规模18班）2所高

质量高起点的公办小学，改扩建骏威小学北校区（增加办学规模24班），雅瑶初级中学新校区建成
使用，全区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2970个；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五育并举，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2022年花都区中小学生参加省抽测，体质优良率为87.08%；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发

展，普通高中优质发展取得新进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稳步发展、纵深推进集团化办学；加强师

资建设，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各项资助政策得到落实，减轻了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

未能完成原因

年度各项工作已完成。

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

规模

（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区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镇（街）

全年预算数 5,128,874,082.75 0.00 3,608,952,370.54 1,519,921,712.21 5,128,874,082.75 0.00

全年执行数 5,102,654,045.24 0.00 3,602,203,060.40 1,500,450,984.84 5,102,654,045.24 0.00

执行率 99.49% 0% 99.81% 98.72% 99.49% 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佐证材料（请上传佐证材料，并对应填

写佐证材料名称及序号 ）
备注

管理效能 50

资金管理 15

预算完成率 10

部门（单位）本年度预算完成数

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预算完成程度。

1.预算完成率=（年度预算数/全年预算数）×100%。

2.本指标得分=预算完成率×分值。

某部门得分=[某部门预算完成率-90%]÷[100%-90%]×分值。预算完成率
完成率在100%-90%之间的，按公式计算得分；低于90%的不得分。

9.74

根据部门决算报表财决01

表《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区教育局2022年全年

预算数512,887.41万元，
执行数510,265.41万元，

完成预算的99.49%。

——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

与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结转

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

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00 

部门决算报表财决01-1表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中结转结余率为0

。

——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报

表财决01-1表《财政拨
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相关数据计算。

财务管理合规性 3
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

范性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具体根据审计（如部门预算审计、专项审计

等）和财会监督意见采取扣分法评分 ，被指出问题的，1项扣1分，扣完为

止。

3.00 

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采购管理 5 采购活动合规性 5
反映部门(单位）政府采购活动

合法合规性情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属于采购人责任投诉事项成立的 ，发

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5.00 未收到相关投诉。 ——

信息公开管理 4

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
2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

执行到位情况

根据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分 ，财政部门或上级财政部门开展预决算

公开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得 0分，没有发现问题的得2分。
0.00 

预决算均收到财局《问题
反馈函》本项不得分， 

下一步将总结历年报告编

制经验，进一步提高报告

编制质量。

——

绩效信息公开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

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等绩效信息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 2.00 绩效目标按规定公开

2022年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部门预算公开截图

、2021年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部门决算公开截

图

资产管理 9

资产管理制度健

全性
1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

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
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

的保障情况

1.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得0.5分；

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得0.5分。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且得到

有效实施

《花都区教育局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资产管理分

册》、《花都区教育局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

资产盘点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是否每年按要

求进行资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2分。未进行盘点的，不

得分。
2.00

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分析报告

提供《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主管）2022年度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分析报告》

资产账务核对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务

账的核对情况。

资产账与财务账（或部门决算资产负债简表）相符的，得2分；不相符的

不得分。
2.00

资产账与财务账（或决算资
产负债简表）相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综合统计表》、《固定资
产明细账》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 、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

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

否则酌情扣分。

2.0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

据完整、准确
《核实性说明文件》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2.00

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显示，部

门固定资产需盘活资产为0，

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
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为

100%。

提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理盘活工作进展情况
表》

成本管理 6

公用经费控制率 3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

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

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

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

×100%。控制率≤100%，得满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3.00

2022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数

426.23万元，执行数424.23
万元，执行率99.53%。

《预算执行情况表（公用经费）》

“三公经费”控
制率

3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

出数与预算安排数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部门对“三公经费”

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数）×100%。控制率≤100%，得满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3.00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37.78万
元，全年预算数为54.26万

元，控制率为69.63%。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报
表附表《机构运行信息

表》数据计算。

绩效管理 11

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
3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

项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

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

设和执行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 ，得满分，否则不得
分。

2.部门印发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并体现绩效管理要求的，得满分，否

则不得分。

3.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 、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
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容有缺漏的，酌情扣

分。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30%和4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3.00
我部门预决算管理办法明确
提出绩效管理要求

花都区教育局预决算管理办法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

目标是符合要求。

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未被财政部门回退得满分 ：被

财政部门回退1次及以上不得分。

单位预算编审阶段，单位整体预算绩效目标未被主管部门回退得满分 ：被

主管部门回退1次及以上不得分。

2.00

整体绩效目标能按照三定方

案赋予我局职能设置，能体

现年度任务

局三定方案、《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申报表》《广州

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印发 2021年花都区教育工作总结

和202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绩效监控和绩效
评价开展情况

4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
效自评开展情况。

1.绩效监控开展情况
（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 ，得1分，否则不

得分。

（2）部门（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 （自评表、

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得1分，否则不得

分。

（2）部门（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自评表、

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4.00
我部门按要求完成整体支出

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

《2022年部门整体自行监控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表》

绩效结果应用 2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绩效

重点评价意见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 ，得1分，未及时处理的不得分；

2.及时将重点评价、自评复核整改情况反馈区财政局的 ，得1分，未及时
反馈的不得分。

2.00

年中监控有效及时反馈可调

减项目信息，对重点绩效评

价、绩效自评复核整改情况
及时反馈财局

《根据绩效监控可调减项目列表》《2022年花都区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整改情况表 》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佐证材料（请上传佐证材料，并对应填写佐证
材料名称及序号 ）

备注

履职效能 50

坚持立德树人提高综

合素质

学生体质健康优

良率
4.00 ≥52% 87.08% 4.00

2022年花都区中小学生参
加省抽测，体质优良率为

87.08%，排名全省第一

花都区参加广东省学生体质健康抽测优良率统

计表

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

质发展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

位
4.00 2520个 2520个 4.00

完成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2520个的目标

《关于2022年区“十件民生实事”办理情况区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汇报 》

新开办幼儿园所数 4.00 6所 6所 4.00 完成新开办幼儿园6所的目标
《区教育局关于2022年区“十件民生实事”区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报告 》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读公办学校占比

4.00 达85%以上
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等方式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义务教育

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占比 100%
4.00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占比
100%，超过预定目标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2022学年第一学期购买民

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的通知 》（花教财〔2022〕

75号）、《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2021学年第二学
期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民办学位政府

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花教财〔2022〕54号）

新增公办小学学位 4.00 2970个 2970个学位 4.00

新增秀全中学附属小学（办
学规模24班）和新华五小附

属凤凰路小学（办学规模18

班）2所公办小学

《关于将广州市花都区秀全中学附属小学和广州市花

都区新华五小附属凤凰路小学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批

复》（穗花编字〔2022〕43号）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佐证材料（请上传佐证材料，并对应填

写佐证材料名称及序号 ）
备注

履职效能 50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

新增公办小学 4.00 2所 2所 4.00

新增秀全中学附属小学（办

学规模24班）和新华五小附

属凤凰路小学（办学规模18
班）2所公办小学

《关于将广州市花都区秀全中学附属小学和广州市花

都区新华五小附属凤凰路小学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批
复》（穗花编字〔2022〕43号）

按标准安排城乡免
费义务教育公用经

费及课本费

3.00

小学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150元/年/

生，小学课本费补助标准200元/学

年/生；初中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950
元/年/生，初中课本费补助标准450

元/学年/生

2022年花都区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按照小学每生每学年 1150元、初中

每生每学年1950元拨付，及时采购教科书，保证课前到率为100%，通过项目的实

施，进一步保障了花都区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及时按标准下达至相关学校 ，推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维

护了学校正常运行秩序。

3.00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按标
准下达，教科书及时采购。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下达公办学校 2022年城乡

免费义务教育（中央级、省级、市级）经费的通知》

（花教财〔2022〕42号）、《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
于预下达2022年秋季民办学校免费义务教育经费的通

知》（花教财〔2022〕74号）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4.00

通过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等方式增加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加快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进而保障进一步教育公平。

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等方式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新增秀全

中学附属小学（办学规模24班）和新华五小附属凤凰路小学（办学规模18班）2所

高质量高起点的公办小学，改扩建骏威小学北校区（增加办学规模24班），雅瑶初

级中学新校区建成使用。

4.00

义务教育民办学位补贴及时

发放，进一步保障教育公平

。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2022学年第一学期购买民
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的通知 》（花教财〔2022〕

75号）、《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2021学年第二学

期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民办学位政府

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花教财〔2022〕54号）

健全随迁子女保障

机制
4.00

截至到2022年12月，确保义务教育
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

学校占比持续稳定达85%以上，健全

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机制。

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等方式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义务教育

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占比 100%
4.00

印发工作指引，健全保障机

制

《关于印发2022年花都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读义务

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工作指引的通知 》

落实课后服务午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平躺睡”全覆盖

4.00

落实课后服务“两个全覆盖”、推

行“5+2”模式，各学校要为有需求
的学生提供午休托管服务，着力改

善优化午休“平躺睡”环境，力求

实现公办中小学有“平躺睡”需求
学生100%落实，满足学生体质健康

发展需要。

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区义务教育学校参加午休托管学生人数和实现 “平躺睡人

数”均为109092人，全面实现有午休需求的学生100%“平躺睡”，全区164所（全

寄宿制、特殊学校除外）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实现午休“平躺睡”。

4.00 已按照计划完成全部指标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午休“平躺睡”办理情况

的报告》

 学校师生满意度 3.00 ≥90% 92.81% 3.00
根据满意度调查表计算总体

满意度为92.81%。
花都区教育师生满意度调查表

落实教育资助政策

对符合学各阶段

资助条件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进

行资助

4.00 100% 100% 4.00
已对所有学段符合资助条件

的学生发放补助。

1.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1-2022学年春季
学期学前教育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2022〕39号 ）

2.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2-2023学年秋季
学期学前教育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2022〕78号 ）

3.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2-2023学年义务
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2022〕77号）

4.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2-2023学年秋季
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专项资金

的通知（花教财〔2022〕80号）

5.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1-2022学年春季

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2022〕16号）

6.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下达我区普通高中 2021-

2022学年春季学期免学杂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2022〕11号 ）

7.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下达我区普通高中 2022-

2023学年秋季学期免学杂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2022〕82号 ）

8.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1-2022学年春季

学期学前教育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2022〕39号 ）

9.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发放 2022-2023学年秋季

学期学前教育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花教财〔

落实各项资助政
策

4.00

通过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进行资
助，减轻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负

担，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维护教

育公平。

通过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进行资助 ，减轻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帮助其顺利

完成学业，维护教育公平。
4.00

已对所有学段符合资助条件
的学生发放补助，减轻困难

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维护教

育公平。

总分 100 优  90分≤得分≤100分 97.74

注：履职效能中的二、三级指标对应批复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年度主要支出任务及其关键性指标 。


